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弟兄姊妹，平安。在預苦期的日子裏，不知道大家透過讀經、祈禱，在悔罪和等候神

的操練上有什麼領受？提到悔罪，今日總是有弟兄姊妹會說，他們無法離罪棄惡，因為他

們的生命活在灰暗無望的景況中，無力掙脫罪的捆綁。縱然他們知道自己的限制，卻沒有

意欲向神呼求，因為他們認為，他們的問題大到一個地步，就連神都無法幫助他們。更糟

糕的是，有些信徒認定，神早已經離棄了像他們這樣的罪人。面對這樣的人，不知你又會

如何回答他們？究竟在罪惡面前，人是否只得哀嘆而沒有出路？究竟神是否如他們口中所

言，會棄絕所有對神不忠的人？今日我們會看耶利米書 31：31-40，透過經文，讓我們認識

神是如何看待罪人，以及認識神的信實、慈愛和大能。 

耶利米書30至31章被稱為「安慰之書」，是神藉着先知耶利米，向亡國、被擄的子民

帶來安慰的話、拯救的應許。神的子民為何會淪落到如斯的田地？在32節，神指出百姓的

罪行，神說：「我雖作他們的丈夫，他們卻背了我的約。」縱然過去，神不斷向百姓施恩，

但他們卻不斷背約，與偶像聯合，成了神口中的淫婦和妓女，因而招來神的審判和懲罰。 

面對不忠的子民，神沒有選擇離棄他們，或者對他們的遭遇幸災樂禍。相反，神仍然

願意以行動來拯救他們。在31-37節，神宣告，祂要與以色列全家另立新約。在38-40節，神

要重建並堅立耶路撒冷，直到永遠。 

 在31-34節，神用了四個「我要」來帶出祂拯救的行動和決心。神宣告，在未來的日子： 

(1) 我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另立新約。（31節） 

(2) 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裏面，寫在他們心上。（33節上） 

(3) 我要作他們的神，他們要作我的子民。（33節下） 

(4) 我要赦免他們的罪孽，不再記念他們的罪惡。（34節） 

神的宣告顯明了祂對罪人的心腸，縱然神為到百姓不斷犯罪背約而感到憤怒，但在責

罰過後，神仍然願意以愛挽回他們。 



 在以色列民還未懂得悔改的時候，神就親自為他們預備了救恩，藉着新約，

與子民再次確立愛的關係。 

 在以色列民軟弱、無力的時候，神主動介入人的生命中，將律法寫在他們心

上，幫助人更新改變，使人自發地認識神、甘心樂意地順服神，有力活出神

的道。 

 神知道，神的子民仍會犯罪、會失敗，所以，神又應許，他們何時願意回轉，

承認自己的罪，神就會赦免他們的罪孽，不再記念他們的過犯。 

由此可見，神是何等的慈愛，對罪人是滿有恩典和憐憫。 

為了要讓子民確信神應許的真實性，在35-40節，神以創造恆久不變的定律，以及以天

地無法測量來向子民保證，神會信守祂對亞伯拉的應許，會保守他的後裔永不斷絕、國度

永遠長存，神永遠不會離棄屬祂的子民，神會使新約得以成就。神不單要藉着新約來重建

神的子民群體，神更應許，在未來的日子，要重建被毀的耶路撒冷，堅立這城，直到永遠。 

弟兄姊妹，可能我們都沒有想過，神的屬性，信實、大能、慈愛，對我們得救是何等

的重要。神是信實的，祂不會背棄自己的誓言，因此，祂必定會兌現祂所應許，為我們帶

來救恩。神是大能的，縱然人不濟，但神仍然有能力拯救人到底，幫助人更新變化，有力

對抗罪、活出神的道。神是慈愛的，祂體恤我們的軟弱，因此，我們可以隨時來到神的面

前向神認罪悔改、求神施恩憐憫，以經歷祂赦罪之恩。 

 今日來到新約的時代，我們知道神是信實的，因為神已經藉着耶穌基督為我們捨命，

成就了新約。我們也因信基督，得以進入這恩約、愛的關係中，與神復和、罪得赦免。神

又賜給我們聖靈，讓我們知罪，曉得悔改，有力活出神的道。 

 今日或許你正為到自己屢次犯罪而感到沮喪，又或者，你正被罪所轄制，活在苦澀、

痛苦的景況中，無力掙脫罪的捆綁，但你當謹記，世上有一位滿有憐憫、有恩惠、不長久

責備、不永遠懷怒、以豐盛的慈愛待我們，並且願意為我們捨命的神，祂愛你，願意幫助

你。你又願意來到神的面前，承認自己的罪，悔改回轉，尋求祂的幫忙，經歷祂的大能，

使你有力走出困境嗎？ 

 



讓我們一起禱告： 

我們的主，我們的神，祢是信實、大能、慈愛的神，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，感謝祢為我

們預備了救恩，使我們因信基督，得以進入恩約的關係之中，與祢復和、罪得赦免。求祢

的靈時刻感動我們，叫我們想起祢對我們的恩情，我們就以感恩的心，聽命順服，以回報

祢對我們的愛。願一切榮耀頌讚都歸與祢的聖名。祈禱是奉愛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聖名求，

阿們。  

 

註：2 月 14 日至 3 月 31 日預苦期之經文編排，乃參考布魯格曼 (Walter Brueggemann)《憑

祢意行：預苦期默想》一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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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1-32 耶和華說：「日子將到，我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另立新約，不像我拉著他們祖宗的

手，領他們出埃及地的時候，與他們所立的約。我雖作他們的丈夫，他們卻背了我的約。

這是耶和華說的。」 

33 耶和華說：「那些日子以後，我與以色列家所立的約乃是這樣：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

們裏面，寫在他們心上。我要作他們的神，他們要作我的子民。 

34 他們各人不再教導自己的鄰舍和自己的弟兄說：『你該認識耶和華』，因為他們從最小

的到至大的都必認識我。我要赦免他們的罪孽，不再記念他們的罪惡。這是耶和華說的。」 

35 那使太陽白日發光，使星月有定例，黑夜發亮，又攪動大海，使海中波浪匉訇的，萬軍

之耶和華是他的名。他如此說： 

36 這些定例若能在我面前廢掉，以色列的後裔也就在我面前斷絕，永遠不再成國。這是耶

和華說的。 

37 耶和華如此說：若能量度上天，尋察下地的根基，我就因以色列後裔一切所行的棄絕他

們。這是耶和華說的。 

38 耶和華說：「日子將到，這城必為耶和華建造，從哈楠業樓直到角門。 

39 準繩要往外量出，直到迦立山，又轉到歌亞。 

40 拋屍的全谷和倒灰之處，並一切田地，直到汲淪溪，又直到東方馬門的拐角，都要歸耶

和華為聖，不再拔出，不再傾覆，直到永遠。」 

 

經文引自《新標點和合本》，版權屬香港聖經公會所有 

 


